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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人同意負擔辦理貸款繳納不動產價款，應繳納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費、抵押權設

定登記費等有關規費。 

 

 

立承諾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銀 行 承 諾 書 

 

有關      君（公司）申請以承購之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及   市   區    段   小段      建號建物為擔保，向本行申請貸款繳納

不動產價款乙案，承諾事項如下： 

一、同意依「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出售市有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承購人申辦貸款繳納價款

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辦理貸款事宜。 
二、同意於承購人接獲繳款通知之次日起或開標之次日（以下簡稱起算日）起 35 日

內將核准貸款與否之結果及貸款額度，通知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及承購人，核准貸

款者，同時將已用印之辦理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相關文件送交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三、同意於辦妥抵押權設定登記，取得抵押權設定契約書、他項權利證明書、登記謄

本等相關文件 3 日內將貸款金額撥繳臺北市政府財政局之市庫專戶（出售市有房

地價款專戶第 210131062278 號帳號），逾期撥付時，依本銀行基本放款利率按日

加計利息支付。 
 

 

立承諾書人：                    （用印） 

    代  表  人：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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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臺北市政府 函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 號 5 樓東北區 

承辦人：蔡國勝 

電話：27287024 

傳真：27596661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勞二字第 09602824600 號 
主    旨：檢送「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6 年補助團體辦理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宣

導計劃實施要點」1 份，請  查照。 
正    本：臺北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查處、台北市總工會、台北市職業總工會、台北

市產業總工會、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中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學會、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中華民國起重升降機具協會、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安全衛生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營建事業協會、中華勞動學會、中華鍋

爐協會、台北市鍋爐壓力容器協會 
副    本：臺北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市長  郝  龍  斌 

勞工局局長  蘇盈貴  決行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令   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16 日

勞安 1字第 0960145209 號 

 

訂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十六年補助團體辦理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宣導計

畫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